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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第纪念第6565个世界红十字日个世界红十字日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起源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争救
护，瑞士人亨利·杜南是红十字
运动的创始人。

1859年6月24日，奥地利陆
军与法国——撒丁联军激战于
意大利北部村庄索尔弗利诺，大
量受伤或垂死之人被遗弃在战
场。杜南路过此地，为此惨象所
震惊，乃发动组织附近村民进行
救护。事后，杜南在他的《索尔
弗利诺回忆录》中提出两项建
议：一是在各国设立全国性志愿
伤兵救护组织；二是签订一份国
际公约给予这种伤兵救护组织
以中立的地位。

杜南的建议得到日内瓦一些
知名人士的支持，于1863年2月9
日在日内瓦成立了“伤兵救护国
际委员会”；1864年，在日内瓦召
开一次国际会议，共同签署了《关
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
瓦公约》，并决定以白底红十字作
为从事伤兵救护工作的标志，从
而形成红十字运动。

为了纪念杜南对世界红十字
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国际红十
字 会 与 红 新 月 会 执 行 理 事 会
1948 年决定将亨利·杜南的生
日——5 月 8 日定为世界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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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红十字运动由三部分组
成，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各个国
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本运动的最高审议决策机构是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其他法定机构还有：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红十字
与红新月常设委员会。另外，还在
国际委员会下设中央查人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一独立的

人道主义组织，也是运动的创始组
织，作为武装冲突或动乱事件的中
立居间者。它主动根据日内瓦公约
及其附加议定书，致力保护及帮助

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受难
者，以及那些受内乱或其他国内暴
力事件影响的人士。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支持各国红十字会为最易受伤害
者开展人道活动。通过协调在灾难
情况下的国际救援工作，鼓励发展
救助活动，预防及减轻人类所受的
痛苦。

各个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
各国红会在本国均辅助公共机

关，提供人道服务。它的基本任务
是在冲突时作为军队医疗服务的后
勤，为此他要在和平时期积极装备
自己。

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有七
项，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
愿服务、统一、普遍。

人道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的本意是要不加歧视地救援战地
伤员。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
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
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本运动的宗
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
的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
解、友谊和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公正 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
教信仰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
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
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中立 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
任，本运动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
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涉及政治、种
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独立 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
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人道工作的
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始

终保持独立，以使任何时候都按本运
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 本运动是个志愿救济
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

统一 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
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
有的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人道工作。

普遍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运动中，所
有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都享有同
等地位。享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相互支援。

红十字标志，是红十字运动的象
征，采用白底红十字。含义和作用是：

一是指示性 表示与红十字运
动有关的人或物。

二是保护性 表明这是一个受

到人道主义法规保护的人或物，不
应受到攻击的人或物。

红新月是信奉伊斯兰国家使用
的代替红十字的标志，其含义、作
用、法律地位与红十字完全相同。

国际人道法是国际公共法律的
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称武装冲突
法或战争法。它包括一系列规则用
来在武装冲突时，保护没有参与或
已退出敌对战斗的人士，及限制战
争所用的方法和手段。

一九四九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
及一九七七年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是
记载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文件。此
外，还有其它记录人道的文献，例如
禁止使用毒气的日内瓦议定书，
1980年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的“不
人道武器公约”。

第一公约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也称
为陆地公约。

第二公约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
伤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
约，也称为海上公约。

第三公约 关于战俘待遇的公
约，也称为战俘公约。

第四公约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公约，也称为平民公约。

第一附加议定书 保护在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第二附加议定书 保护在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是国家为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要求，
适应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趋势，加
速发展中国红十字事业而制定的。
它的颁布施行（1993年10月31日）
将中国的红十字事业推进到了新的
历史发展阶段。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
红十字会的宗旨、性质、任务、职责
和组织体制。

一是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的
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
康，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
步事业”。

二是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
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

助团体”。
三是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循国际红十字
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依照中
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和中国红十字会的章程，独立自
主地开展工作”。

四是明确规定红十字会与人民
政府的关系。“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
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
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
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
责有关的活动”。

五是明确规定红十字会的组织
体制，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
方各级红十字会，全国性行业根据
需要可以建立行业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沿革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

月，初名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当
年5月清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同年
7月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1907
年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改名为
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12月加入国
际红十字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1950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从上海迁北京改组，名称未变，仍
称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承
认1949年的四部日内瓦公约，派出
政府和红十字会两个代表团参加13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大会承认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
性红十字组织。

1950年改组到1966年“文化大革
命”的10多年间，中国红十字会按照
自身的性质和任务开展工作，在刚刚
成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事
务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
级红十字组织机构被撤消，国内工作
被迫停顿达10年之久。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
以 63 号文批准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国
内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各级组织相继
恢复，各项工作渐渐走向正常。

1993 年 10 月 31 日，第八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国家主席
令公布施行，成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红
十字会法》的公布实施，结束了中国红
十字事业长期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
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事业进入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

现在，国家主席胡锦涛担任中国
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华建敏担任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

中国红十字会使用金黄色的橄榄
枝环绕白底红十字标志作为会徽。

中国红十字会的宗旨
中国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
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博爱助困——“千万人帮万
家”迎春帮困项目

1999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启动
了全市“千万人帮万家”迎春帮困项
目，县红十字会每年春节前夕，对本
县部分特困家庭中的肿瘤患者、麻
风病致残者、精神病患者等家庭及
少数民族困难家庭实施救助。每户
困难家庭一次性救助 500 元，年运
作资金约40万元。

爱的传承——“龙华寺”帮困
助学项目

2004年，由上海市红十字会牵
头，县红十字会开始具体实施上海
龙华寺“帮困助学十年行动计划”。

每学期对失去双亲或丧失抚养能力的
贫困家庭学生实施助学行动，年运作
资金约30万元。

圆梦计划——上海新丽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帮困助学项目

2007年，上海新丽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设立了帮困助学专项基金，旨在
帮助学习成绩优良，新考取大学却因
家境困难而难以承担第一笔学费的贫
困学生圆上大学的梦想。项目每年对
全县40名左右困难学生实施资助，年
运作资金约20万元。

爱心行动——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项目

2010年,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支持
下，成立了“崇明贫困家庭儿童先天性
心脏病救助”项目。该项目对家庭困难
并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减免基
本初检费和手术治疗费，同时对手术患
儿视患病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给予
2000—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救助。

情暖夕阳——困难失智老人人道
关怀服务项目

为改善社区重度失智且经济困
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人的生活状
况，2012年，在县政府的重视下，县红
十字会设立了困难失智老人关怀服务
项目，每月为困难失智老人提供部分
一次性护理用品，并对家属及看护人
员进行相关知识培训，以提高失智老
人的生命生活质量。

生命希望——造血干细胞移植帮
困项目

崇明县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移植
帮困项目，由市、县红十字会联合对本
县家庭贫困的白血病患者在实施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对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移植者一次性救助 6 万元，对亲血缘
移植者一次性救助2万元。

“小天使”基金慈善救助项目由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实施，项目对14周岁
以下困难家庭白血病儿童实施救助。
需患者家属通过中国红十字网站下载
申请表，经乡镇红十字会初审后提交
县红十字会复审，再上报市红十字会，
最后由市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提
交申请。经批准，对实施放、化疗治疗
者一次性救助 3 万元，实施造血干细
胞移植者一次性救助5万元。

雪中送炭——突发灾害救助项
目

为了帮助因火灾、龙卷风、雷击
等突发灾害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的家庭及时得到生活救助，崇明
县红十字会设立了火灾及突发事件
救助项目。当火灾或突发事件发生
后，县红十字会将于第一时间慰问
受灾家庭，向他们提供 500—1000
元现金或生活必需品，乡镇红十字
会立即填写灾情报告表、受灾救助
申请表及受灾情况登记表，附上由
消防队出具的火灾认定书及受灾现
场照片，向县红十字会提出申请，经
初审后上报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
会审核后视灾情情况给与一次性救
助。其它突发灾害参照火灾救助标
准执行。


